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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21 号）精神，积极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对

社会领域产业发展的作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企业债券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和支持重点

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，是指由市场化运营的公司法人主体发

行（公立医疗卫生机构、公立学校等公益性质主体除外），募集资

金主要用于社会领域产业经营性项目建设，或者其他经营性领域配

套社会领域产业相关设施建设的企业债券。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专项债券类型：

（一）健康产业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为群众提供医疗、健康管

理等健康服务项目。

（二）养老产业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

康复护理等服务设施设备，以及开发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用品项目。

（三）教育培训产业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建设教育培训服务设

施设备、提供教育培训服务、生产直接服务教育发展的教学教具产

品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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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文化产业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新闻出版发行、广播电视

电影、文化艺术服务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文化产品生产项目，

以及直接为文化产品生产服务的文化产业园区等项目。

（五）体育产业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体育产业基地、体育综合

体、体育场馆、健身休闲、开发体育产品用品等项目，以及支持冰

雪、足球、水上、航空、户外、体育公园等设施建设。

（六）旅游产业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、旅游

产品和服务开发等项目。

支持企业发行专项债券，同时用于多个社会领域产业项目或社

会领域产业融合项目。发债企业可使用债券资金收购、改造其他社

会机构的相关设施，或扩大社会领域产业投资基金资本规模。

二、发行条件

（一）优化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品种方案设计，可根据资金

回流的具体情况科学设计债券发行方案，支持合理灵活设置债券期

限、选择权及还本付息方式。鼓励企业发行可续期债券，用于剧场

等文化消费设施、文化产业园区、体育馆、民营医院、教育培训机

构等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以项目未来经营收入作为主要偿

债资金来源。对项目收费标准由政府部门定价的，地方价格部门应

及时制定和完善项目收费价格政策。

（三）鼓励发行人以第三方担保方式，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出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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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建设用地抵质押担保方式为债券提供增信。对于项目建成后有

稳定现金流来源的项目，如体育场、电影院等，允许以项目未来收

益权为债券发行提供抵质押担保；项目建成后形成商标权、专利权

等无形资产的，经中介机构评估后，可将无形资产为债券发行提供

抵质押担保。

（四）鼓励采取“债贷组合”增信方式，由商业银行进行债券

和贷款统筹管理。以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形式发行社会领域产业

专项债券，募集资金用于社会领域产业小微企业发展的，可将《小

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发行管理规定》中委托贷款集中度的要求放宽

为“对单个委贷对象发放的委贷资金累计余额不得超过 5000 万元

且不得超过小微债募集资金规模的 10%”。探索保险机构等机构投

资者设立特殊目的实体，发行项目收益债券用于社会领域产业项目

的建设和经营。

三、审核要求

（一）在相关手续齐备、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基础上，社会领

域产业专项债券比照我委“加快和简化审核类”债券审核程序，提

高审核效率。

（二）《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5〕817

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在本文范围之外的，可继续执行。

（三）我委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细化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

的相关条款，并及时公开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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